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环罚字﹝ 2015 ﹞ 11 号
盈江县芒璋硅矿厂：

营业执照注册号： 533123100001303  

组织机构代码： 77049050-1  法定代表人（单位）：钱晓玉
地址：盈江县芒章乡银河村中寨年早卡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我局于2015年11月6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1、矿山开挖过程中使用山水对开挖面表土进行冲刷，冲刷废水未经任何处理措施直接排入中河河道，汇入朗外河，最终进入槟榔江； 

2、                                             

以上事实，有《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勘察）记录》、《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调查询问笔录》及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以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盈环罚告字【2015】11号）   告知你（单位）听证申请权，截至2015年12月4日你（单位）未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以上违法行为；                            
2、罚款四万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帐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盈江支行 户名：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帐号：  53001737436051001355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或者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12月4日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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